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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上海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hangha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tab64055/info708238.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上海海关关于授权中国上海海关关于授权中国上海海关关于授权中国上海海关关于授权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海关办理税款延期缴纳审批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海关办理税款延期缴纳审批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海关办理税款延期缴纳审批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海关办理税款延期缴纳审批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公告 

2014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15 号号号号 

 

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

以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3〕44 号），上海海关授权

试验区内海关办理试验区内纳税义务人申请的关税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以下简称“税款”）

延期缴纳审批。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在货物进出口前

向海关提出延期缴纳税款的申请。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是指： 

（一）国家决定对某类进（出）口货物减免进（出）口关税和（或）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

政策已经公布并实施，但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尚未确定，海关还无法按政策规定操作； 

（二）国家决定取消某类进（出）口货物的减免税政策，但纳税义务人已经按照原政策规定

进行成本核算，对外签约，必须履行合同且即将进（出）口，但暂时难以筹措资金按时缴纳税

款的。 

 

二、在试验区内，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由申报地海关负责受理。 

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自货物放行之日起最长不超过 6 个月。 

 

三、纳税义务人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应当向海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税款延期缴纳申请表》（一式两份，附件 1）； 

（二）纳税义务人延期缴纳税款的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详细说明请求事项和理由； 

（三）证明纳税义务人符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材料，包括不可抗力和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

证明材料、货物尚未进出口的证明材料等； 

（四）纳税义务人的缴税计划，缴税计划应当详细可行，写明纳税义务人的资金状况、税款

资金的筹措措施和缴款时间安排等内容； 

（五）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纳税义务人向海关提出延期缴纳税款的申请时，应当完整提交以上材料。 

 

四、海关在接受纳税义务人延期缴纳税款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审核情况是否属实，作出是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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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延期缴纳税款的决定以及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并签发《税款延期缴纳申请表》企业留存联。

由于特殊情况在 30 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可延长 10 日。 

经海关审核未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的，试验区内海关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通知纳

税义务人，并填发税款缴款书。 

 

五、货物实际进出口时，纳税义务人要求海关先放行货物的，应当向海关提供税款担保。 

 

六、纳税义务人应当在海关审批同意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内缴清税款。逾期缴纳税款的，海关

自审批同意延期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本公告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税款延期缴纳申请表  

 

上海海关 

2014 年 5 月 29 日 

 


